
 

 

证券代码:002225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2018-105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处于筹划阶段 

暨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公司签署的《关于西藏昌都市翔晨镁业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为意向性协

议，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尚需根据审计和评估结果等最终确定，交易安排以双方签署的正式协议

为准，本次收购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协议涉及的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筹划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

协议的议案》，并分别与西藏昌都市合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合众创业”）和海城市华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银投资”）签署

了《关于西藏昌都市翔晨镁业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以下简称“意向协

议”），公司拟分别收购合众创业持有的西藏昌都市翔晨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翔晨镁业”）55%股权和华银投资持有的翔晨镁业 13%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

翔晨镁业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意向协议的约定，公司将委派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开展审计、评估等工作。

本次交易价格将以评估机构出具的交易标的评估值为依据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最终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初步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因本次收购的交易对方之一合众创业的合伙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百宽家族成

员刘百宽、刘百春及公司监事会主席郭志彦，公司与合众创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关联法人的认定标准，合众创业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

属于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西藏昌都市合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西藏昌都市合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类乌齐县桑多镇扎通卡村 

执行事务合伙人：刘百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323397684884U  

经营范围及方式：股权投资、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4 年 01 月 09 日 

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刘百宽 34 万元 34% 

刘百春 33 万元 33% 

郭志彦 33 万元 33% 

关联关系说明：合众创业的合伙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刘百宽家族成员刘百宽、刘

百春及公司监事会主席郭志彦，合众创业为公司关联方。 

 

2、海城市华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海城市华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海城市响堂管理区荒岭村 

法定代表人：白银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381567550118J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 年 12 月 23 日 

营业期限：2010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3 日 

经营范围：投资、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白银昌持有海城市华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关联关系说明：海城市华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1：西藏昌都市合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 2：海城市华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为乙方 1 持有的翔晨镁业 55%的股权和乙方 2 持有的翔晨镁业 13%的

股权。 

2、交易价格与支付方式 

交易价格将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的交易标的评估值为依据，经交易

各方协商确定，最终交易结构、交易价款及支付方式等以双方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

以及其他相关交易文件（以下简称“正式交易文件”）的约定为准。 

3、尽职调查及正式交易谈判 

意向协议签署后，甲方将聘请中介机构对交易标的是否满足上市公司收购条件

进行尽职调查，乙方将积极配合中介机构的工作；同时双方将基于尽职调查及审计、

评估情况就本次交易的正式交易文件条款进行谈判；鉴于本次交易还涉及到甲方与

标的公司其他股东的谈判情况，本次交易的最终结果将根据尽职调查及各方谈判结

果确定。 

4、排他性条款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与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就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出

让或者资产出让问题再行协商、谈判或者签订相关股权转让意向协议、股权转让协

议等。 

5、法律约束力及违约责任 

除排他性条款、承诺与保证、保密条款具有法律约束力外，意向协议中与本次

交易相关的主要约定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违反排他性条款、承诺与保证、保

密条款的内容需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6、协议生效与解除 

意向协议经双方共同签署后成立并生效。自协议签署之日起满 10 个月之日，双

方仍未能签订正式的《股权收购协议》且各方未就延期等事项达成一致，则本协议

于签署之日起满 10 个月之当日自动解除。 



 

 

 

四、筹划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镁砂是镁质耐火材料制品的生产原料，菱镁矿是生产各品级镁砂的主要矿石来

源。翔晨镁业拥有的西藏卡玛多菱镁矿矿石储量高且品位好，经过轻烧可以得到纯

度在 98%以上的镁砂。收购翔晨镁业对于公司完成战略布局，发展高性能耐火材料，

优化业务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2014 年，为了协助上市公司布局优质菱镁矿资源，加快推动翔晨镁业取得采矿

权，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百宽、刘百春及股东郭志彦出资设立的合众创业收购取得翔晨镁

业 55%股权。合众创业、刘百宽、刘百春及郭志彦在 2014 年收购翔晨镁业时做出

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及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承诺在翔晨镁业取得采矿权证，

矿石备案储量大于 4000 万吨并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的合法合规性条件时将翔晨镁业

55%股权转让给公司。具体 2014 年相关交易情况详见公司 2014 年 10 月 10 日披露

的《关于合众创业对公司拟收购项目进行前期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60）。 

合众创业控股翔晨镁业后，在公司大股东支持协助下，翔晨镁业于 2017 年 11

月取得了西藏卡玛多菱镁矿采矿权证，采矿权证对应备案矿石储量 4,818.50 万吨（藏

国土资储备字【2015】03 号），且翔晨镁业生产经营前期筹备工作基本完成，基本

满足上市公司收购条件。基于前述背景，经与交易对方协商，公司启动本次收购。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如本次交易顺利实施，公司将获得翔晨镁业控股权。在高品级镁砂价格大幅上

涨、耐火材料行业整体升级转型等背景下，公司将可以充用翔晨镁业拥有的西藏卡

玛多菱镁矿加工生产高纯镁质原材料，为公司后续发展高性能耐火材料奠定基础，

有助于公司进行产品升级，优化业务结构，符合上市公司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全

体股东利益。 

 

六、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意向协议仅为初步意向，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尚需根据尽职调查、审

计和评估结果等进一步确定，具体内容以双方签署的正式交易文件为准，本次收购

尚存在不确定性。 

该股权收购事项涉及的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



 

 

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28 日 

 




